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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政办字〔2021〕58号

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支出型临时救助审批权下放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

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深化我区社会救助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主动、精

准、高效地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生活问题，根据《山东省民政厅关

于推进社会救助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鲁民〔2019〕

36号），结合我区实际，进一步加大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将支出型

临时救助审批权下放镇（街道）实施。

一、提高服务效能，推进支出型临时救助审批权下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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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博山区关于推进社会

救助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博政办字〔2020〕9

号），我区于 2020 年 4 月将急难型临时救助审批权下放各镇（街

道），切实增强了临时救助的时效性，发挥了救急救难、雪中送

炭的作用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为进一步深化我区社会救助领域

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提高临时救助服务效率和效能，自 2022年 1月

起，区政府授权各镇（街道）实施支出型临时救助审批权。各镇

（街道）要细化工作流程、健全制度机制、完善相关手续，确保

支出型临时救助工作依规有序开展。

二、精简申请材料，优化支出型临时救助审批流程

各镇（街道）要以方便困难群众申请救助为原则，最大限度

简化支出型临时救助审批所需证明材料，能够通过信息共享获取

的,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；能够网上填写的表格等，不再要求提供

纸质材料。

支出型临时救助审批工作应当在 20个工作日内完成。对患重

特大疾病造成生活困难且符合支出型临时救助条件的家庭，可视

相关医疗保险补偿和医疗救助后个人自负费用给予救助，各镇（街

道）可按照个人自负费用分段分档进行救助，每人救助标准原则

上控制在当地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3-12倍；对因子女自负教育费用

负担过重造成生活困难且符合支出型临时救助条件的家庭，每人

救助标准原则上控制在当地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3-6倍，其中低保

家庭本科新生入学救助标准不低于 4000元。坚决杜绝季度末或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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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集中开展临时救助等问题。

各镇（街道）要提高思想认识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及时将已审

批的支出型临时救助对象信息录入山东省社会救助系统，并报区

民政局备案。对重大急难个案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，研究制定综

合救助方案，使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。

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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